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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油氣價格持續高企，為紓緩
商用車營運負擔，跨部門監察燃油供
應專責組昨日公布，本月17日（周
日）起為巴士、貨車、小巴及的士等
商用車，提供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
制區隧道費半價優惠，臨時措施為期
兩個月。

立法會議員及業界代表接受《大
公報》訪問時均認同措施適時紓壓，
希望政府能擴大紓困範圍，優化政策
安排，並加強業界長遠轉型支援。

大公報記者 楊嘯川

責任編輯：李篤捷 美術編輯：鮑俊豪

商用車5．17起隧道費減半 為期兩月
議員及業界：措施及時紓壓 盼擴支援範圍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電
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及 「一換一」
計劃，3月31日屆滿，當時大批市民趕
「坐尾班車」 搶購電動車。運輸署表
示，今年3月接獲約13500宗 「一換
一」 計劃的申請，較以往按
月平均大幅增加超過3倍。
署方已即時加派大量人手及
延長工作時間，按收到申請
的先後次序盡快處理，並嚴
謹核實申請，確保謹慎使用
公帑。

署方表示，已完成審批
所有3月接獲的 「一換一」
計劃申請，所有符合申請資
格獲批的申請已交由本地註
冊分銷商／註冊進口者，安

排車輛進行首次登記手續。市民可致電
1823或運輸署香港牌照事務處，或相
關分銷商查詢。

涉及寬減稅額8.99億

而截至上月底，上述已獲批申請
並完成首次登記的電動私家車所涉及
的首次登記稅寬減總額約為8.99億
元。

根據運輸署資料，去年電動車首次
登記數字長期維持4000輛以
下，只有去年12月突然飆升
至5156輛，全年每月平均數
量為3129輛，直至今年2月
25日《財政預算案》公布電
動車 「一換一」 不再繼續，其
後3月及4月分別飆升至9150
輛及8078輛，按年升271%
及285%。

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昨日
（13日）公布，政府將由本月17日零
時零分起減免所有商用車輛，包括按
運輸署紀錄登記為巴士、貨車、小巴
和的士的車種，使用所有政府收費隧
道及青沙管制區50%的隧道費；私家
車和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除外。臨時
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
11時59分。專責組表示，臨時措施具
針對性，旨在減輕各類商用車輛的營
運成本，協助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
費用上升的壓力。

的士乘客須付全額隧道費
運輸署已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

「易通行」 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
用車車主毋須申請，只需按系統顯示
已減免的金額繳費，現行法例訂明的
繳費方式及時限維持不變。此外，政
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實施期
間，仍須繳付現行法例訂明的全額隧
道費。商用車司機可透過 「易通行」
和 「香港出行易」 流動應用程式、隧
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信息顯示
屏、隧道廣播及運輸署向相關業界發
出的信件，了解減免措施的詳情。其
間的士車廂會展示標語牌提醒乘客繳
付全額隧道費。

議員籲考慮推展至私家車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方國

珊認為，今次隧道費減免措施，連同
每公升3元的柴油補貼雙管齊下，可

直接減低商用車輛營運成本。對於每
日需要往返多條隧道的商用車司機，
隧道費減半可帶來立竿見影的紓壓效
果。她指出，私家車主同樣面對油價
壓力，若補貼期滿後油價情況仍未好
轉，希望政府在制訂下一階段紓困措
施時，顧及私家車主的負擔，一併將
私家車主納入考慮範圍。

業界倡支援轉用電動巴士
業界普遍歡迎商用車隧道費減半

新政，認為政策覆蓋全面，對業界屬
及時幫扶。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黃卓
邦認為，新政可減輕經常往返港九過
海、頻繁行經收費隧道的紅的營運負
擔，對紓緩的士業界經營壓力帶來正
面幫助。他期望政府進一步優化政策
安排，顧及新界綠的營運路線集中新
界北區、日常行經政府收費隧道次數
偏少的營運特性，令減費紅利更平均
地惠及全港紅綠的士司機。他同時建
議政府可應油氣價走勢適時延長隧道
減費政策，減輕的士司機營運負擔。

港粵直通巴士協會副理事長張劍
平表示，近月油價升幅顯著，加上車
租、保養、保費等開支不斷增加，營
運壓力沉重。是次隧道費減半措施，
尤其對路線固定的班車營運商帶來即
時實惠。他認為有關措施屬短期臨時
紓困安排，長遠建議政府推出資助方
案，增設電動巴士專用充電設施，鼓
勵業界加快轉用電動巴士，協助行業
邁向綠色低碳轉型。

▲運輸署副署長郭惠英視察隧道費服務商的準備工作。

資料來源：運輸署

適用車種 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

商用車隧道費減免50%新措施

生效日期 5月17日（00：00）-7月16日（23：59）減免安排

•車主毋須申請，只需按 「易通行」 系統顯示已減免的金額
繳費

•的士乘客仍須按法例繳付全額（100%）隧道費

【大公報訊】記者李千泓報道：
廉政公署近日首次聯同律政司應邀派
員到訪越南，出席由聯合國毒品和犯
罪問題辦公室與越南政府監察總署合
辦的國際研討會，向國際社會分享香
港在反貪執法及檢控方面的成功經
驗。

越南近年持續加強反貪制度建
設，並優化對公職人員資產及收入的
申報與監管機制。因應將於今年7月生
效的新修訂《反腐敗法》，聯合國毒
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與越南政府監察
總署於上星期五（5月8日）在
河內合辦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
不同地區的反貪專家，重點探討
對掌握權力人士的資產與收入監
管制度。

香港反貪模式一向行之有
效，亦廣獲國際認同。廉署與律
政司組成的四人代表團以國際反
貪專家身份出席研討會，全面介
紹香港在反貪及廉政建設方面的
實踐經驗，當中包括推動城市整
體廉潔文化的建立與培育。代表
團亦重點講解香港針對公職人員
所設立的財產及收入申報制度，

以及防範利益衝突機制的設計與執
行。

體現跨境執法合作成效
在案例分享方面，代表團透過實

際公職人員財富與收入不相稱的個
案，展示廉署與律政司如何依據《防
止賄賂條例》進行調查及檢控，並介
紹針對貪污不法分子的追逃追贓工
作，體現跨境執法合作的重要性及成
效。

是次代表團成員包括廉署執行處

助理處長黃偉傑、律政司高級助理刑
事檢控專員招秉茵，以及廉署總調查
主任朱美寶及法證會計師譚仲安。研
討會約有70名與會者，涵蓋國會議
員、法官、檢察官、政府官員、督察
人員、法律草擬人員及學術界代表。

自2006年起，廉政公署獲國家委
派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下的指定
機關，協助包括越南在內的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提升反貪能力，當中涵
蓋建立有效反貪機制，以及與不同司
法管轄區合作，提供專業培訓課程，

促進經驗交流。廉署表示，未來
將繼續積極配合國家反腐政策，
對外推廣香港廉潔文化，並分享
累積逾半世紀的反貪經驗，進一
步促進全球反貪聯繫及深化國際
合作。

此外，代表團訪問越南期間
亦拜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越南大
使館公使王群，了解當地社會的
最新發展，以及國家在區內的相
關聯繫與合作。

【大公報訊】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26年稅務（修訂）（稅務
寬免、特惠扣除及免稅額）條例草案》，落實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
議，調高多項免稅額及特惠扣除上限、延長新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的申
索期等，將有約209萬名納稅人受惠。條例將於5月22日刊憲，特區
政府對此表示歡迎。

政府發言人說，有關措施包括由2026／27課稅年度起提高基本
免稅額、已婚人士免稅額、單親免稅額、子女基本及額外免稅額、供
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基本及額外免稅額、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
扣除上限，以及延長新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的申索期。

薪俸稅利得稅減免上限3000元
發言人指出，措施亦包括一次性寬減2025／26課稅年度百分之

百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上限3000元，預計惠
及約212萬名納稅人及17萬間企業，其中約百分之二十四的納稅人和
百分之十八的企業將毋須就2025／26課稅年度繳稅。

選委會界別議員管浩鳴在會上表示，目前供養父母及祖父母免稅
額，以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仍然設有 「受養人須在香港居住」
及 「院舍須在香港設立」 的限制，希望政府能 「拆牆鬆綁」 ，將相關
免稅額拓展至大灣區內地的九個城市。

受養人須居港 防濫用免稅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回應，制定有關條件，目的是避免

相關免稅額可能被濫用。他說，假如納稅人可就居於香港以外的受供
養父母或祖父母申請免稅額，當中牽涉是要核實納稅人與他們的關
係、納稅人有否供養受養人，以及受養人是否仍然在世等情況，這些
都需要考慮。因此政府會小心審視有關制度，以期在推動納稅人照顧
長者的政策目標和保障稅收之間取得平衡。

對於有建議在外傭開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稅額，許正宇
說，在考慮應否提供新免稅額或稅項扣除時，必須確保在推動相關政
策目標和審慎理財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並在相關政
策局探討後，看看是否有其他優化空間。

上述獲通過法例將於5月22日刊憲。有關一次性稅務寬減、提高
的免稅額及稅務扣除會分別在納稅人2025／26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
稅款及2026／27課稅年度稅款中反映。

運輸署：已交由分銷商安排首次登記

◀早前不少市民到車行選購電
動車。

▶本月17日起商用車隧道費減半，為
期兩個月。 大公報記者華英明攝

電動車「一換一」 1.3萬宗申請全部完成審批

廉署與律政司派員訪越南 分享反貪經驗

◀廉署及律政司代表與聯合國毒
罪辦越南辦事處主管出席在河內
舉行的國際反貪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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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500宗公屋鄰居滋擾投訴 屋邨職員助調解
【大公報訊】公屋鄰里之間的矛

盾與滋擾問題時有發生。房屋局昨日
（13日）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
透露，過去三年（2023 年至 2025
年），房屋署共接獲約500宗涉及公
屋住戶投訴鄰居在單位門外作出滋擾
行為的求助或投訴個案，平均每年約
160宗。

局方表示，已就所有相關個案作
出適當跟進。接獲投訴後，署方會即

時派員到場調查，並向相關住戶了解
詳情。若涉事行為屬於《屋邨管理扣
分制》下的不當行為（例如在單位門
外胡亂棄置垃圾），房署會按機制發
出警告或扣分。

至於因生活方式差異、缺乏溝通
或心理健康問題等引發的鄰里不和，
屋邨職員會主動調解，並在有需要時
轉介至其他政府部門或社福機構提供
輔導。

值得注意的是，現行政策下，公
屋住戶不得在單位門外或公眾走廊自
行安裝閉路電視。過去三年，房署共
收到約250宗涉及有關行為的查詢或
投訴，平均每年約80宗。

局方強調，若有關安裝對其他住
戶構成滋擾，房署會立即要求住戶拆
除設備；若滋擾持續並有充分證據，
署方可按租約條款採取行動，包括終
止租約及收回單位。


